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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 

⼀⼀三年股東常會議程 

貳、 開會議程 

時間：中華⺠國 113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 268 號 12 樓會議室 

主席：董事⻑  劉靜怡 

⼀、 報告出席股數並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 ⺠國 112 年度營業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國 112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 ⺠國 112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五)、 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四、承認及討論事項 
(⼀)、 擬承認⺠國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擬承認⺠國 112 年度盈餘分派案。 

(三)、 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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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國 112 年度營業報告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12年是詭譎多變的⼀年，雖然新冠疫情遠去，⽣活漸漸回到正軌，但地緣政治的衝

突、通膨的陰影若隱若現，讓整體經濟成⻑在低檔徘迴。 

雖然我們身處醫療產業受景氣影響較少，但藥品原料的短缺及價格的上漲，也會讓

成⻑的動能受限、⽑利被壓縮。  

111年因疫情加上同仁的緊急應變意外帶動防疫物資的銷售成⻑，112年醫療服務回

到正軌，雖然醫院服務量能增加，但是藥品與衛耗材的需求增加無法弭補防疫物資減少的

營收。加上藥品原物料缺貨，藥廠減少供給也造成我們對醫院、藥局的需求無法完全滿足，

部分業績無法實現。 

受疫情影響，多年未實施的醫院評鑑在112年回復，本公司的顧問團隊在這⼀年也

協助4家地區醫院完成醫院評鑑，為公司帶來額外的顧問收入。 

深耕牙科醫療業務的子公司「明悅智醫股份有限公司」，112年算是第⼀個完整營運

年度，已經拓展及合作計有6家診所，第⼀年即達到損益平衡。 

再就財務報表損益簡要說明如下: 

（1）營業收入  

本公司112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833,202仟元，與111年度889,205仟元相較，年減

6.3%。主要因111年疫情高峰帶動本公司防疫物資如快篩試劑、口罩及酒精的銷售，此類

產品111年銷售102,504仟元，隨著疫情遠離，防疫物資銷售頓減，雖然醫療回歸常軌，

手術所需的耗材及藥品需求增加，但增加的部分無法彌補防疫物資所減少的營業額。加上

防疫物資⽑利率較⼀般受健保價格管制的藥品、耗材高所以整體⽑利減少6,950仟元即

6.37%。 

（2）稅後淨利  

本公司112年度稅後淨利42,744仟元，較111年度稅後淨利50,640仟元減少7,896仟

元，主要因減少的快篩試劑、口罩等防疫物資⽑利較高，且為布局疫情後業務的擴展營業

費用增加，致稅後淨利減少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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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 新台幣仟元 / 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 

112 年度 111 年度 增(減)%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 833,202 889,205 (6.30)

營業⽑利 102,147 109,096 (6.37)

稅後(損)益 42,744 50,640 (15.59)

純益率(%) 5.13% 5.69% (9.84)

每股盈餘(元) 1.28 1.52 (15.79)

113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 經營方針及重要產銷政策 

本公司營運的核心在協助地區醫院營運，提供物資供應、設備租賃及管理顧問等。

地區醫院的經營以滿足社區居⺠的健康照護及醫療需求為主，所以協助地區醫院建構

醫療服務的團隊，醫師、護理師等專業人才的招募、發展、建立制度，同時協助醫院社

區營造、⾏銷，讓社區居⺠知道、了解醫院提供的服務，及樂於接受服務，是我們持續

進⾏的重點工作。 

近年資安災難頻傳，為防範醫療資訊系統遭受駭客攻擊，本公司透過集團資安

團隊的協助，113年初建構資訊安全防護系統，協助我們服務的地區醫院維護醫療資

訊，並增加本公司的顧問服務收入。 

子公司「明悅智醫」113年將努力建立牙醫診所的管理制度，從醫師、助理的招

募、培訓，到線上、線下的⾏銷方案等，使其可以複製到各個診所，為日後快速地擴

展建立基礎。 

為能穩定成⻑，投資、併購醫療產業相關公司將是113年在營收有機成⻑外的重

點工作。 

（二）財務計劃 

本公司近幾年來營運及獲利穩定，現金股利發放率逐年提高，負債比率逐年降低，

財務結構健全，加上金融機構關係良好，為了配合營運的發展，未來不排除視機會，適

當地評估後，透過併購或投資擴大營運的規模與量能，發揮財務的槓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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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發展策略 

台灣65歲以上人口將在2025年超過總人口的20%，將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

老年人口對醫療的需求急遽增加，地區醫院在第⼀線扮演健康照護的功能應該被重

視，本公司將持續協助地區醫院發展老人照護的科別如呼吸照護、骨科、復健科、

泌尿科、眼科等滿足其需求。另外為了深耕社區並推動ESG，我們今年將整合集團

的資源，規劃幾次的活動走入社區關懷弱勢族群，並協助地區醫院加強與社區的連

結。 

(四) 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新冠疫情改變了全球醫療照護產業環境與發展，不只改變⽣活和就醫模式，也

推進遠距醫療照護、加速醫療照護產業的數位轉型，以及更加重視永續發展。台灣

近年科技業大舉進軍醫療照護產業，「BIO + ICT」被視為台灣下⼀步的發展機會。 

政府為打造⽣技醫療產業的護國神山，積極推動「臺灣精準健康產業」政策，並運

用「⽣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與「臺灣精準健康戰略產業發展方案」，以臺灣⽣醫

產業為核心，以臺灣醫療及資通訊產業為後盾，透過法規鬆綁、新創扶植、國際化

人才培育等措施，除了兼顧原有之製藥、醫療器材、應用⽣技、健康福祉等產業創

新與轉型外，更導引數位預測/預防/診斷、精準醫療、再⽣醫療、智慧醫療等新興

產業發展。本公司面對此有利的外部環境，配合多年建立的核心能力，再結合集團

的資源將努力為股東創造投資效益。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    劉靜怡 

  總經理    林家弘 

  會計主管  呂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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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國112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

務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由唐慈杰及張惠貞兩位會計師

共同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

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致 

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113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錢慶文 

中華⺠國113年02月26日 

(三)、⺠國 112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本公司經 113 年 2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分別為新台幣   

      2,881,929 元及 432,289 元。 

(四)、⺠國 112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依據公司章程第⼗九條規定，盈餘分派案若以現金股利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

股東會報告。 

二、本公司經 113 年 2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國 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累積可供分派盈 

餘中，提撥股東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33,333,334 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1 元，以現金方

式發放，並授權董事⻑訂定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本次現金股利發放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變動，致使配息率異動而需修正 

   時，授權董事⻑全權處理。 

(五)、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為強化公司治理，並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 

守則」暨廢止 1110309-02 版之「誠信經營守則」現⾏條文。 

二、修訂之守則，請參閱附件⼀（P.9-P.14）。 

-6-



二、承認及討論事項 

董事⻑:劉靜怡 總經理:林家弘 會計主管:呂偉廷 

決  議： 

第⼀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承認⺠國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請承認。 

說  明： ⼀、本公司⺠國112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唐

慈杰及張惠貞會計師查核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112年

12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112年度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情形，並檢附營業報告

書，請參閱本手冊（P.3-P.5）。 

二、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二（P.15-P.30），謹請承認。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承認⺠國 112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請承認。 

說  明： 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業於 113 年 2 月 26 日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並於同

日董事會通過，請參閱下表。 

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

⺠國 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本期稅後淨利  42,744,17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4,274,418)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5,686,212 

112 年度可供分派盈餘 44,155,973 

加：期初未分派盈餘 97,115,557 

截至 112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盈餘 141,271,530 

分派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股配發 1 元） (33,333,334)

期末未分派盈餘 107,938,196 

附註：本次股東現金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不⾜⼀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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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時動議 

四、散會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謹請討論 

說  明：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

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 

三、擬提請112年股東常會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請參閱附件三（P.31）。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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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件 

⼀、誠信經營守則 

第⼀條 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為落實本公司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建立良好商業運作，特訂定本守

則。 

本守則適用範圍包括本公司、子公司及捐助超過百分之五⼗之財團法人。 

第二條 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於從事商業⾏為之

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違反

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 

前項⾏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營

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第三條 利益之態樣 

本守則所稱利益，其利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

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

務之虞時，不在此限。 

第四條 法令遵循  

本公司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

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為有關法令，以作

為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第五條 政策 

本公司秉持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經董事會通

過，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六條 防範方案  

⼀、本公司制訂之誠信經營政策，清楚且詳盡地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不

誠信⾏為方案，包含作業程序、⾏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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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應符合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營運所在地之相關法令。 

三、本公司於訂定防範方案過程中，宜與員工、工會、重要商業往來交易對象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溝通，並和重要商業往來交易對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溝通。 

第八條 

第九條 

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之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應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求

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另應於規章及對外文件及公司網站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

策，以及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

商業活動中確實執⾏。針對前兩項誠信經營政策、聲明、承諾及執⾏，應製作文件化

資訊並妥善保存。 

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本公司應本於誠信經營原則，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商業活動。並於商業往來

之前得視實際需要，考量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

性及是否涉有不誠信⾏為紀錄，避免與涉有不誠信⾏為紀錄者進⾏交易。 

二、本公司與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其內容

應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有不誠信⾏為時，得隨時終止或解

除契約之條款。 

第⼗條 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業務時，不

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

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利益。 

第⼗⼀條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政治

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

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第⼗二條 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或贊

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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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接提

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

易⾏為。 

第⼗四條 禁止侵害智慧財產權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遵守智慧財產相關

法規、公司內部作業程序及契約規定；未經智慧財產權所有人同意，不得使用、洩漏、

處分、燬損或有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之⾏為。 

第⼗五條 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本公司應依相關競爭法規從事營業活動，不得固定價格、操縱投標、限制產量與配

額，或以分配顧客、供應商、營運區域或商業種類等方式，分享或分割市場。 

第⼗六條 

第⼗七條 

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害關係人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產品與服務之研

發、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過程，遵循相關法規與國際準則，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

訊透明性及安全性，制定且公開其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保護政策，並落實於

營運活動，以防止產品或服務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健康

與安全。有事實足認其商品、服務有危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安全與健康之虞

時，原則上應即回收該批產品或停止其服務。 

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為，並隨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

營政策之落實。 

二、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設置誠信經營管理單位，配置充足之資源及適

任之人員，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督執⾏，主要掌理下列事

項，並定期（⾄少⼀年⼀次）向董事會報告： 

1. 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誠信經

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2. 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誠信⾏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信⾏為方

案，並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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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 

3. 規劃內部組織、編制與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安置相互監督制衡機制。 

4. 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推動及協調。 

5. 規劃檢舉制度，確保執行之有效性。 

6.  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信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是否有

效運作，定期就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法令規

定及防範方案。 

利益迴避  

⼀、本公司制定防止利益衝突之政策，據以鑑別、監督並管理利益衝突所可能導致

不誠信行為之風險，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

之利害關係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二、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

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

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

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三、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

或影響⼒，使其自身、配偶、⽗⺟、⼦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應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

制制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持續有效。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計畫，內容

包括稽核對象、範圍、項目、頻率等，並據以定期查核防範方案遵循情形，且得

委任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報高階管理階層及誠信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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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本公司應依第六條規定訂定作業程序及⾏為指南，具體規範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及

實質控制者執⾏業務應注意事項，其內容⾄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標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六、對涉有不誠信⾏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第二⼗二條 教育訓練及考核 

⼀、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或高階管理階層應定期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人傳達

誠信之重要性。  

二、本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

導，並邀請與公司從事商業⾏為之相對人參與，使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

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為之後果。 

三、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

之獎懲制度。 

第二⼗三條 檢舉與懲戒 

⼀、本公司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確實執⾏，其內容⾄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1. 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

箱、專線，供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2. 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員或單位，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管理階層主管，應

呈報⾄獨立董事，並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程序。 

3. 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依照情節輕重所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必要時應向

主管機關報告或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4. 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5. 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密，並允許匿名檢舉。 

6. 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之措施。 

7. 檢舉人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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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受理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

損害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告，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第二⼗四條 懲戒與申訴制度  

本公司應明訂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違

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二⼗五條 資訊揭露  

本公司建立推動誠信經營之量化數據，持續分析評估誠信政策推動成效，於公司網

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採⾏措施、履⾏情形及前揭量化數據與推動成

效，並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誠信經營守則之內容。 

第二⼗六條 誠信經營政策與措施之檢討修正  

本公司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事、經理人及受僱人提出

建議，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政策及推動之措施，以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

成效。 

第二⼗七條 實施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誠信經營守則提報董事會討論時，己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

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二⼗八條 本守則辦法訂立於⺠國 104 年 03 月 30 日，第⼀次修訂於⺠國 111 年 03 月 09 

日，第二次修訂於⺠國 113 年 02 月 26 日。 

-14-



���計���������	


��股��限��董����鑒：�

���見


��股��限����������� !����!" #$"�%&'(資*負,

表，/���� !����!�#�%至" #$"�%&'(1'23表4'(53變7

表�'(8金:量表，<�'(財>�	附註ABC重E�計FGHIJ，KLM�計���N

�O

PM�計�&�見，Q開'(財>�	ST�重EU面WPX證Z[行]財>�	^製`

a/L金融cdefgh�認jk[lmn&�際財>�p`a4�際�計`a4解釋�解釋

�	^製，足<tu表達
��股��限����������� !����!" #$"

�%&'(財>wx，/���� !����!�#�%至" #$"�%&'(財>yn

與'(8金:量O

���見&{|

M�計�WPX�計�}託���證財>�表規a��計`a�行����OM�計��

該�`a�&責����計���'(財>�	&責��進��說�OM�計�T隸��>T

}���規�&]h�P�計�職K道�規�，與
��股��限���������超��

�，k�行該規�&� 責�OM�計�¡¢�£¤足¥�適§&��證¨，<�©表ª��

�見&{|O

關鍵���項

關鍵���項W®PM�計�&¯K°±，²
��股��限����������� 

!³'(財>�	&��´©重要&�項O該��項����'(財>�	¶體�¸¹���

見&過»¼½<¾¿，M�計�kÀ²該��項Á�表ª�見OM�計�°±¿Â通S���

	Q&關鍵���項Ä�：

�4關W]ÅÆ認Ç

�關ÅÆ認Ç&�計FG請詳'(財>�	附註ÊA"ÊJ；關W]ÅÆ認Ç&¡關Ì

露請詳'(財>�	附註ÎA$JO

【附件二】

二、 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            
合併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15-



關鍵���項&說�：


��股��限�������&ÏKÅÆ©財>�	ÐÑ者T關§&�項，ÓÔ自

關W]Ö×*m&ÏKÅÆ²'(財>�	Ø響W�重E，¾Ú關W]ÅÆ認Ç©M�計

��行
��股��限�������財>�	��重要Û評Ý�項&�O

¾¿&��»Þ：

M�計�針²Q述關鍵���項&á要��»ÞBC：

A�Jâ試ÅÆ�Åä�Kåæ，與�財>�p¡關&ç部éê，<評Ý�ë認
��股�

�限�������與關W]進行ÅÆ¡關Ö×ì&ç部éê�Kíî�n；

A Jïef階ñ£¤ÏKÅÆ�ò，ë認��òó¶�ô，自�¼²關W]&ÏKÅÆ�

ò¼選£適uöM，÷視¡關ù證，<ë認ÅÆ&úû��íî�ü足¡關�ýþ>

ìU認ÇÅÆ；

A$J÷視�ôíî�重E�讓�退��¸，	評ÝÅÆ認Ç金額&�ë�；

AÊJ針²重E關W]ÅÆÖ×�行[�詢證，kë認íî與�載金額¡���適u調�O

�� �項


��股��限���^製���� !³����!³&�體財>�	，kLM�計�

������見&���	S�，���考O

ef階ñ與�fÁ�²'(財>�	&責�

ef階ñ&責�WPX證Z[行]財>�	^製`a/L金融cdefgh�認jk[l

mn&�際財>�p`a4�際�計`a4解釋�解釋�	^製tu表達&'(財>�	，Ó

��與'(財>�	^製�關& 要ç部éê，<ë�'(財>�	!"�p¾�舞$�錯誤

&重EÀû表達O

�^製'(財>�	ì，ef階ñ&責�'BC評Ý
��股��限�������()

LÏ&能+4¡關�項&Ì露，<�()LÏ�計{|&,Ñ，除非ef階ñ�/01
��

股��限��������23ÏK，�除01�2K45�û際j行&� U�O


��股��限�������&�fÁ�A6�計gh�J負�cd財>�p:»&責

�O

�計���'(財>�	&責�

M�計���'(財>�	&7Û，W²'(財>�	¶體íî"�p¾�舞$�錯誤&

重EÀû表達£¤'fë¢，k�����	O'fë¢W高³ë¢，9PX�計`a�行&

�����:�證 能;�'(財>�	"�&重EÀû表達OÀû表達j能p¾�舞$�錯

誤OÄÀû表達&�5金額�HI<j'f預��Ø響'(財>�	ÐÑ者T�&L>?G，

a被認©��重E�O

M�計�PX�計`a��ì，運Ñ¯K°±�¯KBCOM�計�'�行�Ç��：

�4辨認k評Ý'(財>�	p¾�舞$�錯誤&重EÀû表達風險；²T評Ý&風險設計�

�行適u&¾¿²G；k£¤足¥�適§&��證¨<�©���見&{|O¾舞$j能

H�I謀4K造4M�遺O4Àû聲��踰越ç部éê，M!;�p¾�舞$&重EÀû

表達&風險高�p¾�錯誤者O

-16-



 4²與��S關&ç部éê£¤ 要&T解，<設計uì�x�適u&��»Þ，9�7Û

非²
��股��限�������ç部éê&�n�表ª�見O

$4評Ýef階ñT,Ñ�計FG&適u�，��T��計Ý計與¡關Ì露&'f�O

Ê4P¨T£¤&��證¨，²ef階ñ,Ñ()LÏ�計{|&適u�，<�Ð
��股�

�限�������()LÏ&能+j能*m重ECU&�V��xíî"S重EÀëW

�，��X論OM�計�若認©該��V��x"S重EÀëW�，a須����	¼\

醒'(財>�	ÐÑ者^�'(財>�	&¡關Ì露，��該�Ì露W�À適uì_��

��見OM�計�&X論W<`至���	%T£¤&��證¨©{|O9!Ô�V��

xj能p致
��股��限�������Àb��()LÏ&能+O�

c4評Ý'(財>�	ABC¡關附註J&¶體表達4Xd�çe，<�'(財>�	íîtu

表達¡關Ö×��VO

f4²�集hçi¹�體&財>資訊£¤足¥�適§&��證¨，<²'(財>�	表ª�

見OM�計�負責集h���V&®p4cd��行，k負責¸¹集h&���見O

M�計�與�fÁ�Â通&�項，BCT規k&���l�ì間，<�重E��[8AB

C���過»¼T辨認&ç部éê顯著pqJO

M�計�r與�fÁ�Â通&�項¼，?W²
��股��限����������� 

!³'(財>�	��&關鍵���項OM�計�����	¼s�該��項，除非:tÀt

許�開Ì露�W�項，�Svw見�x�，M�計�?WÀ����	¼Â通�W�項，¾j

'f預�ÚÂ通T*m&負面Ø響E�Tx進&�yz3O

{ | }�K�聯�'���計�����>�T

��計��：

證Záe�關
���證�號

：
金e證f��0940100754號

(88)�財證(f)�18311號
�������$��!�� ��#�� "f��%

-17-




 

�
�
股
�
�
限
�
�
�
�
�
�

'
(
資
*
負
,
表

�
�
�
�
 
!
�
�
�
�
!
"
 
#
$
"
�
%

Á
�
：
�
�
�
�
�

11
2.
12
.3
1

11
1.
12
.3
1

�
資
�
�
*

金
�
�
額

％
金
�
�
額

％
:
7
資
*
：

1
1
0
0

�
8
金
�
ý
u
8
金
A
附
註
f
A
�
J
J

$
1
1
1
,2
6
0

1
0

2
4
6
,9
1
1

2
1

1
1
5
0
-1
1
7
0
�
¿
Å
�
¨
�
�
ä
A
附
註
f
A
$
J
�
A
"
�
J
J

1
8
2
,6
9
2

1
6

1
8
9
,1
8
8

1
6

1
1
6
0
-1
1
8
0
�
¿
Å
�
¨
�
�
ä
－
關
W
]
A
附
註
f
A
$
J
4
A
"
�
J
�
Î
J

1
2
4
,0
5
8

1
1

1
2
5
,0
3
6

1
1

1
2
0
0

�
�
 
¿
Å
ä

3
,1
0
2

-
7
,1
9
8

1

1
2
1
2

�
�
 
¿
Å
ä
－
關
W
]
A
附
註
Î
J

3
1

-
4
2
6

-

1
3
0
x

"
貨
A
附
註
f
A
Ê
J
J

2
,5
5
6

-
6
,1
9
4

-

1
4
1
0
-1
4
7
0
預
�
ä
項
�
�
 
:
7
資
*

5
,6
4
2

-
3
,2
1
4

-

1
4
7
6

�
�
 
金
融
資
*
－
:
7
A
附
註
f
A
 
J
J

2
0
9
,0
0
0

1
8

1
0
0
,0
0
0

9

�
�
: :
7
資
*
'
計

6
3
8
,3
4
1

5
5

6
7
8
,1
6
7

5
8

非
:
7
資
*
：

1
6
0
0

�
À
7
*
4
�
�
�
設
�
A
附
註
f
A
f
J
�
Î
J

1
3
2
,0
7
4

1
2

1
1
0
,9
6
0

9

1
7
5
5

�
Ð
Ñ
5
資
*
A
附
註
f
A
Î
J
�
Î
J

4
,5
6
7

-
6
,7
9
1

1

1
7
6
0

�
資
�
À
7
*
�
額
A
附
註
f
A
�
J
�
�
J

3
5
4
,6
4
0

3
1

3
6
5
,2
6
5

3
1

1
7
8
0

�
¸
資
*
A
附
註
f
A
�
J
�
Î
J

2
,6
3
3

-
1
,9
4
6

-

1
8
4
0

遞
�
T
¤
�
資
*
A
附
註
f
A
"
c
J
J

2
8
7

-
5
3
5

-

1
9
0
0

�
�
 
非
:
7
資
*
A
附
註
f
A
"
J
�
Î
J

1
9
,1
9
1

2
1
1
,9
9
6

1

非
:
7
資
*
'
計

5
1
3
,3
9
2

4
5

4
9
7
,4
9
3

4
2

資
*
I
計

$
1,
15
1,
73
3
10
0

1,
17
5,
66
0
10
0

11
2.
12
.3
1

11
1.
12
.3
1

負
,
�
5
3

金
�
�
額

%
金
�
�
額

%
:
7
負
,
：

2
1
5
0
-2
1
7
0
�
¿
�
�
¨
�
�
ä

$
2
2
7
,8
0
0

2
0

2
4
1
,6
9
5

2
0

2
1
6
0
-2
1
8
0
�
¿
�
�
ä
－
關
W
]
A
附
註
Î
J

2
,9
1
6

-
4
,1
6
3

-

2
2
0
0

�
�
 
¿
�
ä
A
附
註
f
A
"
�
J
J

1
8
,3
7
7

2
1
8
,7
2
2

2

2
2
2
0

�
�
 
¿
�
ä
－
關
W
]
A
附
註
Î
J

4
,0
5
8

-
-

-

2
2
3
0

�
M
�
T
¤
�
負
,

4
,6
7
5

1
9
,7
3
8

1

2
2
8
0

�
賃
負
,
－
:
7
A
附
註
f
A
"
 
J
�
Î
J

2
3
,0
5
0

2
2
0
,4
8
5

2

2
3
0
0

�
�
 
:
7
負
,
A
附
註
f
A
"
�
J
J

1
,6
6
3

-
3
,9
1
7

-

�
�
: :
7
負
,
'
計

2
8
2
,5
3
9

2
5

2
9
8
,7
2
0

2
5

非
:
7
負
,
：

2
5
4
0

長
�
�
ä
A
附
註
f
A
"
�
J
�
�
J

3
5
,0
0
0

3
-

-

2
5
8
0

�
賃
負
,
－
非
:
7
A
附
註
f
A
"
 
J
�
Î
J

1
4
8
,6
2
6

1
3

1
6
0
,4
3
2

1
4

2
6
4
5

"
Æ
�
證
金
A
附
註
Î
J

4
,5
4
2

-
4
,9
0
9

-

非
:
7
負
,
'
計

1
8
8
,1
6
8

1
6

1
6
5
,3
4
1

1
4

�
�
負
,
I
計

4
7
0
,7
0
7

4
1

4
6
4
,0
6
1

3
9

�
�
�
�
�
K
á
&
5
3
A
附
註
f
A
"
f
J
J
：

3
1
1
0

�
通
股
股
M

3
3
3
,3
3
3

2
9

3
3
3
,3
3
3

2
8

3
2
0
0

�
資
M
�
�

1
7
9
,2
1
6

1
5

1
7
9
,2
1
6

1
5

3
3
0
0

�
�
�
�
餘

1
6
9
,2
2
7

1
5

1
5
9
,8
1
6

1
4

3
4
0
0

�
�
 
5
3

(7
5
0
)

-
(7
5
0
)

-

�
�
�
�
�
K
á
&
5
3
'
計

6
8
1
,0
2
6

5
9

6
7
1
,6
1
5

5
7

3
6
X
X

非
é
ê
5
3
A
附
註
f
A
c
J
�
A
"
f
J
J

-
-

3
9
,9
8
4

4

�
�
5
3
I
計

6
8
1
,0
2
6

5
9

7
1
1
,5
9
9

6
1

負
,
�
5
3
I
計

$
1,
15
1,
73
3
10
0

1,
17
5,
66
0
10
0

( 請
詳
閱
ô
附
'
(
財
>
�
	
附
註
)

董
�
長
：
¢
靜
¤

L
f
]
：
¥
¦
§

�
計
á
e
：
¨
©
ª

-18-





��股��限������

'(1'23表

���� !����!�#�%至" #$"�%

Á�：�����

112!³ 111!³
金�額 ％ 金�額 ％

4000 ÏKÅÆA附註fA"$J4A"�J�ÎJ $ 833,202 100 889,205 100

5000 ÏK¹MA附註fAÊJ4AfJ4A�J4A�J4A" J4A"$J4

A"ÊJ4Î�" J (731,055) (88) (780,109) (88)

ÏK«z 102,147 12 109,096 12

ÏK費ÑA附註fA$J4AfJ4AÎJ4A�J4A" J4A"ÊJ4

A"�J4Î�" J：

6100 銷費Ñ (15,028) (2) (13,869) (2)

6200 �ef費Ñ (32,204) (4) (31,134) (3)

6450 預�¢Ñ¯2A2qJ迴轉z3 (174) - 690 -

��ÏK費Ñ'計 (47,406) (6) (44,313) (5)

ÏK�z 54,741 6 64,783 7

ÏK4ÅÆ�²�A附註fA" J4A "J�ÎJ：

7100 �z³ÅÆ 2,872 - 900 -

7010 �� ÅÆ 25 - 261 -

7020 �� z3�2q 406 - 1,793 -

7050 �財>¹M (3,518) - (3,514) -

��ÏK4ÅÆ�²�'計 (215) - (560) -

�´�z 54,526 6 64,223 7

7950 ¯：T¤�費ÑA附註fA"cJJ (11,782) (1) (13,583) (1)

M��z 42,744 5 50,640 6

M�� 1'23 - - - -

M�1'23I額 $ 42,744 5 50,640 6
M��z���：

8610 ���Ká $ 42,744 5 50,656 6

8620 非éê53 - - (16) -

$ 42,744 5 50,640 6
1'23I額���：

8710 ���Ká $ 42,744 5 50,656 6

8720 非éê53 - - (16) -

$ 42,744 5 50,640 6
µ股�餘(Á�：����，附註fA"ÎJJ

9750 {Mµ股�餘 $ 1.28 1.52
9850 ¶釋µ股�餘 $ 1.28 1.52

(請詳閱ô附'(財>�	附註)

董�長：¢靜¤ Lf]：¥¦§ �計áe：¨©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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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8金:量表

���� !����!�#�%至" #$"�%

Á�：�����

112!³ 111!³
ÏKÁ7&8金:量：
�M��´�z $ 54,526 64,223
�調¶項7：
���Å3費2項7

�舊費Ñ 78,611 75,992
Ã銷費Ñ 819 428
預�¢Ñ¯22qA迴轉z3J 174 (690)
z³費Ñ 3,518 3,514
z³ÅÆ (2,872) (900)
處¼À7*4���設�z3 (406) (1,686)
�賃_Åz3 - (92)

����Å3費2項7'計 79,844 76,566
��與ÏKÁ7¡關&資*／負,變7<：
���與ÏKÁ7¡關&資*&�變7：
����¿Å�¨��ä 8,399 (24,328)
����¿Å�¨��ä－關W] 1,080 21,612
����� ¿Åä 4,610 1,659
����� ¿Åä－關W] 395 384

"貨 2,019 3,176
預�ä項�� :7資* (2,428) (280)

�����與ÏKÁ7¡關&資*&�變7'計 14,075 2,223
���與ÏKÁ7¡關&負,&�變7：
����¿��¨��ä (13,895) 13,669
����¿��ä－關W] (1,247) 4,163
����� ¿�ä (345) 3,571
����� ¿�ä－關W] 279 -
����� :7負, (2,254) 2,327
������與ÏKÁ7¡關&負,&�變7'計 (17,462) 23,730
�����與ÏKÁ7¡關&資*�負,&�變7'計 (3,387) 25,953

調¶項7'計 76,457 102,519
��Ï運*m&8金:Æ 130,983 166,742
��Å£&z³ 2,358 833
²�&z³ (3,518) (3,513)
²�&T¤� (16,597) (9,501)

���ÏKÁ7&�8金:Æ 113,226 154,561

()Ç頁)

(請詳閱ô附'(財>�	附註)

董�長：¢靜¤ Lf]：¥¦§ �計áe：¨©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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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8金:量表AÉ´頁J

���� !����!�#�%至" #$"�%

Á�：�����

112!³ 111!³
�資Á7&8金:量：

�£¤À7*4���設� $ (79,669) (37,464)

處¼À7*4���設�¹ä 4,469 19,842

"��證金x¿ (545) (1,186)

�£¤�¸資* (1,506) (612)

�� 金融資*x¿ (109,000) (97,232)

�� 非:7資*¯À 6,681 6,338

預�設�äx¿ (8,510) -

�資Á7&�8金:� (188,080) (110,314)

Ê資Á7&8金:量：

舉�長��ä 35,000 -

"Æ�證金A¯ÀJx¿ (367) 109

�賃M金Ì還 (22,113) (19,576)

非éê53A¯ÀJx¿ (39,984) 40,000

�[Î8金股z (33,333) (16,667)

��Ê資Á7&�8金A:�J:Æ (60,797) 3,866

M�8金�ýu8金A¯ÀJx¿< (135,651) 48,113

�Ï8金�ýu8金餘額 246,911 198,798

�Ð8金�ýu8金餘額 $ 111,260 246,911

(請詳閱ô附'(財>�	附註)

董�長：¢靜¤ Lf]：¥¦§ �計áe：¨©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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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董����鑒：�

���見


��股��限������������� �!" �#$資&負(表，+����

��������!�#至 �!" �#$-./0表120變4表�5金7量表，9�:

體財=�	附註@AB重D�計EFGHI，JKL�計���M�N

OL�計�$�見，P開:體財=�	RS�重DT面VOW證YZ行\財=�	]製_

`]製，足9bc表達
��股��限������������� �!" �#$財=e

f，+������������!�#至 �!" �#$財=gh與5金7量N

���見$jk

L�計�VOW�計�l託��n證財=�表規`�p計_`q行��rsNL�計�t

該v_`w$責yzt�計���:體財=�	$責y{進�}說�NL�計�S隸��=S

l���規�$\��O�計�職J道�規�，與
��股��限����超���，��行

該規�$��責yNL�計������足��適�$��證�，9s�表����見$j

kN

關鍵���項

關鍵���項V OL�計�$¡J¢£，¤
��股��限��������¥:體財

=�	$��¦�重要$�項N該v�項�t��:體財=�	¨體�©ª���見$過¬

®9¯°，L�計��±¤該v�項²�表��見NL�計�¢£°³通R���	P$關鍵

���項µw：

�1關V\¶·認¹

�關¶·認¹$�計EF請詳:體財=�	附註¼@ ½I；關V\¶·認¹$�關¿

露請詳:體財=�	附註Á@"IN

關鍵���項$說�：


��股��限��$ÂJ¶·�財=�	ÃÄ者S關�$�項，ÆÇ自關V\ÉÊ

&Ë$ÂJ¶·¤財=�	Ì響V�重D，¯Î關V\¶·認¹�L�計�q行
��股

��限��財=�	��重要Ï評Ñ�項$�N

   個體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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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

L�計�¤P述關鍵���項$Ô要��¬ÒAB：

@�IÕ試¶·�¶×sJØÙ，與�財=�Ú�關$Û部ÝÞ，9評Ñ�ß認
��股�

�限��與關V\進行¶·�關ÉÊà$Û部ÝÞsJáâ�h；

@�Iãäå階ç��ÂJ¶·�è，ß認��èé¨�ê，自�¤關V\$ÂJ¶·�

è選�適cìL，í視�關ï證，9ß認¶·$ðñ��áâtò足�關�óô=

àT認¹¶·；

@"Ií視õêáâ�重Dö讓ø退úû©，ü評Ñ¶·認¹金額$þß�；

@¼I針¤重D關V\¶·ÉÊq行Z�詢證，�ß認áâ與�載金額��øs適c調	N

ääå階ç與
å²�¤:體財=�	$責y

äå階ç$責yVOW證YZ行\財=�	]製_`]製bc表達$:體財=�	，Æ�

�與:體財=�	]製�關$要Û部ÝÞ，9ß�:體財=�	���Ú¯t舞�ø錯誤$

重D±ñ表達N

t]製:體財=�	à，äå階ç$責y�AB評Ñ
��股��限����KÂ$能

�1�關�項$¿露，9���KÂ�計jk$�Ä，除非äå階ç����
��股��限

��ø� ÂJ，ø除��ø�J!"#ñ際%行$��T&N


��股��限��$
å²�@'p計(��I負�)*財=�Ú7¬$責yN

�計���:體財=�	$責y

L�計���:體財=�	$+Ï，V¤:體財=�	¨體áâ��Ú¯t舞�ø錯誤$

重D±ñ表達��.åß�，�,-���	N.åß�V高¥ß�，/OWp計_`q行$

��rs#0�證能1,:體財=�	��$重D±ñ表達N±ñ表達%能Ú¯t舞�ø錯

誤Nµ±ñ表達$:"金額øGH2%.å預õzÌ響:體財=�	ÃÄ者Ss$K45F，

`被認�-�重D�N

L�計�OWp計_`��à，運Ä¡J¢£�¡J89NL�計��q行w¹rs：

�1辨認�評Ñ:體財=�	Ú¯t舞�ø錯誤$重D±ñ表達風險；¤S評Ñ$風險設計�

q行適c$¯°¤F；���足��適�$��證�9s����見$jkN¯舞�%能

>�?謀1A造1C�遺E1±ñ聲�ø踰越Û部ÝÞ，C�1,Ú¯t舞�$重D±ñ

表達$風險高tÚ¯t錯誤者N

�1¤與��I關$Û部ÝÞ��要$J解，9設計càûfw適c$��¬Ò，/�+Ï

非¤
��股��限��Û部ÝÞ$�h�表��見N

"1評Ñäå階çS�Ä�計EF$適c�，��Ss�計Ñ計與�關¿露$.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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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1O�S��$��證�，¤äå階ç�Ä��KÂ�計jk$適c�，9�Ã
��股�

�限����KÂ$能�%能&Ë重D9L$�Møûfáâ�R重D±ßN�，s,O

論NL�計�若認�該v�Møûf�R重D±ßN�，`須t���	S醒:體財=

�	ÃÄ者U�:體財=�	$�關¿露，øt該v¿露V�±適càVþ���見NL

�計�$O論V9W至���	#S��$��證��jkN/�Ç�Møûf%能Ú致


��股��限��±Y-���KÂ$能�N�

½1評Ñ:體財=�	@AB�關附註I$¨體表達1OZ�Û[，9�:體財=�	áâbc

表達�關ÉÊ��MN

\1¤t�Ä200$被]資��$財=資訊��足��適�$��證�，9¤:體財=�	

表��見NL�計�負責��&M$ Ú1)*�q行，�負責©ª
��股��限��

$���見N

L�計�與
å²�³通$�項，ABS規_$���`�à間，9�重D��Z5@A

Bt��過¬S辨認$Û部ÝÞ顯著deIN

L�計�f與
å²�³通$�項，5N¤
��股��限��������¥:體財

=�	��$關鍵���項NL�計�t���	g�該v�項，除非0h±b許�開¿露

�N�項，øRjk見ûfw，L�計�5N±t���	³通�N�項，¯%.å預õÎ

³通S&Ë$負面Ì響DtSl進$�mn0N

o p q�J�聯�.���計�����=�S

��計��：

證YÔäs關
�tn證u號

：
金ä證\wx0940100754號

(88)y財證(\)x18311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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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0表

������������!�#至 �!" �#

²�：zy{|}

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000 ÂJ¶·@附註\@ "I1@ �I�ÁI $ 803,823 100 876,434 100

5000 ÂJªL@附註\@¼I1@\I1@�I1@�I1@ �I1

@ "I1@ ¼I1Á� �I (705,216) (88) (768,713) (88)

ÂJ�n 98,607 12 107,721 12

ÂJ費Ä@附註\@"I1@\I1@ÁI1@�I1@ �I1

@ ¼I1@ �I1Á� �I：

6100 ¡銷費Ä (14,831) (2) (13,552) (2)

6200 �äå費Ä (29,497) (4) (29,598) (3)

6450 預õ�Ä£/@/eI迴轉n0 (174) - 690 -

��ÂJ費Ä.計 (44,502) (6) (42,460) (5)

ÂJ�n 54,105 6 65,261 7

ÂJ!¶·�¦,@附註\@½I1@ �I1@� I�ÁI：

7100 �n§¶· 2,196 - 421 -

7010 ���¶· 25 - 261 -

7020 ���n0�/e 406 - 1,793 -

7050 �財=ªL (3,213) - (3,454) -

7375 �Ä200認¹$¨��@/I0$�額 805 - (31) -

��ÂJ!¶·�¦,.計 219 - (1,010) -

�©�n 54,324 6 64,251 7

7950 £：S��費Ä@附註\@ ½II (11,580) (1) (13,595) (1)

Lõ�n 42,744 5 50,656 6

Lõ��-./0 - - - -

Lõ-./0H額 $ 42,744 5 50,656 6
ª股�餘(²�：zy{}，附註\@ ÁII

9750 jLª股�餘 $ 1.28 1.52
9850 «釋ª股�餘 $ 1.28 1.52

(請詳閱ê附:體財=�	附註)

董�長：�靜� Kå\：��� �計Ôä：���

-27-






�
�
股
�
�
限
�
�

2
0
變
4
表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²
�
：
z
y
{
|
}

�
�
2
0
項
+

透
過
�
�
-

.
/
0
®
�

�
�
�
餘

b
¯
°
衡
量

�
通
股

股
�
L

資
L
�
�

0
N
�

餘
�
�

�
"
�

餘
�
�

�
²
配

�
�
餘

.
�
�
計

$
金
融
資
&

�
ñ
5
/
0

2
0
H
計

�
�
�
�
�
�
�
!
�
#
餘
額

$
3
3
3
,3
3
3

1
7
9
,2
1
6

1
5
,1
7
5

5
,6
8
6

1
0
4
,9
6
6

1
2
5
,8
2
7

(7
5
0
)

6
3
7
,6
2
6

L
õ
�
n

-
-

-
-

5
0
,6
5
6

5
0
,6
5
6

-
5
0
,6
5
6

L
õ
�
�
-
.
/
0

-
-

-
-

-
-

-
-

L
õ
-
.
/
0
H
額

-
-

-
-

5
0
,6
5
6

5
0
,6
5
6

-
5
0
,6
5
6

�
餘
 
´
�
²
配
：

S
¹
0
N
�
餘
�
�

-
-

3
,4
4
0

-
(3
,4
4
0
)

-
-

-

�
通
股
5
金
股
n

-
-

-
-

(1
6
,6
6
7
)

(1
6
,6
6
7
)

-
(1
6
,6
6
7
)

�
�
�
�
�
�
 
�
!
"
 
�
#
餘
額

3
3
3
,3
3
3

1
7
9
,2
1
6

1
8
,6
1
5

5
,6
8
6

1
3
5
,5
1
5

1
5
9
,8
1
6

(7
5
0
)

6
7
1
,6
1
5

L
õ
�
n

-
-

-
-

4
2
,7
4
4

4
2
,7
4
4

-
4
2
,7
4
4

L
õ
�
�
-
.
/
0

-
-

-
-

-
-

-
-

L
õ
-
.
/
0
H
額

-
-

-
-

4
2
,7
4
4

4
2
,7
4
4

-
4
2
,7
4
4

�
餘
 
´
�
²
配
：

S
¹
0
N
�
餘
�
�

-
-

5
,0
6
6

-
(5
,0
6
6
)

-
-

-

�
通
股
5
金
股
n

-
-

-
-

(3
3
,3
3
3
)

(3
3
,3
3
3
)

-
(3
3
,3
3
3
)

�
�
�
�
�
�
 
�
!
"
 
�
#
餘
額

$
33
3,
33
3

17
9,
21
6

23
,6
81

5,
68
6

13
9,
86
0

16
9,
22
7

(7
50
)

68
1,
02
6

(請
詳
閱
ê
附
:
體
財
=
�
	
附
註
)

董
�
長
：
�
靜
�

K
å
\
：
�
�
�

�
計
Ô
ä
：
�
�
�

-28-





��股��限��

5金7量表

������������!�#至 �!" �#

²�：zy{|}

112�¥ 111�¥
ÂJµ4$5金7量：
�Lõ�©�n $ 54,324 64,251
�調¨項+：
���¶0費/項+
���ö舊費Ä 63,074 74,878

·銷費Ä 612 375
預õ�Ä£//e@迴轉n0I 174 (690)
n§費Ä 3,213 3,454
n§¶· (2,196) (421)
�Ä200認¹$¨��@n0I/e$�額 (805) 31
處²±4&1���設�n0 (406) (1,686)
�賃V¹n0 - (92)

����¶0費/項+.計 63,666 75,849
��與ÂJµ4�關$資&／負(變42：
���與ÂJµ4�關$資&$�變4：
����°¶~���× 11,228 (20,363)
����°¶~���×－關V\ 1,080 21,612
������°¶× 4,610 1,659
������°¶×－關V\ 395 384

�貨 2,019 3,176
預�×項���74資& (92) (184)

�����與ÂJµ4�關$資&$�變4.計 19,240 6,284
���與ÂJµ4�關$負($�變4：
����°�~���× (14,254) 12,281
����°��×－關V\ (1,285) 4,163
������°�× (518) 3,070
������74負( (2,290) 2,297
������與ÂJµ4�關$負($�變4.計 (18,347) 21,811
�����與ÂJµ4�關$資&�負($�變4.計 893 28,095

調¨項+.計 64,559 103,944
��Â運&Ë$5金7· 118,883 168,195
��¶�$n§ 1,625 421
¦�$n§ (3,213) (3,454)
¦�$S�� (16,556) (9,501)

���ÂJµ4$�5金7· 100,739 155,661

(�»頁)

(請詳閱ê附:體財=�	附註)

董�長：�靜� Kå\：��� �計Ô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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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5金7量表@½©頁I

������������!�#至 �!" �#

²�：zy{|}

112�¥ 111�¥
]資µ4$5金7量：

����Ä200$]資 $ (39,984) (80,000)

���±4&1���設� (13,952) (32,908)

處²±4&1���設�¯× 4,469 19,842

�,�證金l¾ (314) (546)

���#©資& (1,026) (164)

���金融資&l¾ (160,000) (17,232)

���非74資&£¿ 6,682 6,338

預�設�×l¾ (1,260) -

]資µ4$�5金7, (205,385) (104,670)

À資µ4$5金7量：

舉�長õ�× 35,000 -

�·�證金@£¿Il¾ (387) 109

�賃L金Â還 (18,747) (18,851)

�ZÄ5金股n (33,333) (16,667)

��À資µ4$�5金7, (17,467) (35,409)

Lõ5金�óc5金@£¿Il¾2 (122,113) 15,582

õÅ5金�óc5金餘額 214,380 198,798

õÆ5金�óc5金餘額 $ 92,267 214,380

(請詳閱ê附:體財=�	附註)

董�長：�靜� Kå\：��� �計Ô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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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項目 

董事 解除競業限制項目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家弘
明基口腔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暨總經理

寬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建鼎
⻄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解除競業限制項目

張恩浩 台灣創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及薪酬委員

李易諭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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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 股東會議事規則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二.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三.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

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

案傳送⾄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五日前，將股東

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五日前，備

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

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

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百八⼗五條第⼀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

六條之⼀、第四⼗三條之六、發⾏人募集與發⾏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六條之⼀及第六⼗條

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

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

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股份總數百分之⼀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項為限，

提案超過⼀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不列入議案。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

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

受理期間不得少於⼗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

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

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四.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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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以出具⼀委託書，並以委託⼀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

複時，以 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使之表

決權為準。 

五.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

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五之⼀、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1.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使權利方法。 

2.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障礙之處理方式 

，⾄少包括下列事項： 

(1)發⽣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集會時之日期。

(2)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會議。 

(3)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

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4)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3.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六.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

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

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

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

人代表出席。 

七.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擔任之，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使職權時，由副

董事⻑代理之，無副董事⻑或副董事⻑亦請假或因故不能⾏使職權時，由董事⻑指定常務董事

⼀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人代理之，董事⻑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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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董事互推⼀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

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

能性委員會成員⾄少⼀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八.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或錄影，並⾄少保存⼀年，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

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

全程連續不間斷錄⾳及錄影，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

者保存。 

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數及出席股份數等相關資訊。惟未有

代表已發⾏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股份總數三分之⼀以上股東出席時，

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股份總數三分之⼀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百

七⼗五條第⼀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個月內再⾏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

決議，依公司法第⼀百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非經股東會

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宣布散會；主席

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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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 

同⼀議案每⼀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

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

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

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議案僅得推由⼀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二.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

代理他股東⾏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

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

算。 

⼗三.股東每股有⼀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百七⼗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以書面或電子方式⾏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第⼀百七⼗七條之

⼀第⼀項但書應採⾏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以電子方式並得採⾏以

書面方式⾏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使表決權時，其⾏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

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

示有重複時，以 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

⾏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投票表

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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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進⾏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

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

果。 

同⼀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案已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

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四.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

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數。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少保存⼀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百八⼗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訴訟終結為止。 

⼗五.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

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六.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

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公開資訊觀測站。 

⼗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

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

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八.會議進⾏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

並視情況宣布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

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百八⼗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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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本規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十.本辦法訂立於⺠國 103 年 4 月 28 ⽇，第⼀次修訂於⺠國 104 年 6 月 17 ⽇，第二次修訂於

⺠國 107 年 6 月 27 ⽇，第三次修訂於⺠國 109 年 6 月 22 ⽇，第四次修訂於⺠國 

110 年 7 月 19 ⽇，第五次修訂於⺠國 111 年 4 月 22 ⽇，第六次修訂於⺠國 112 年 6 月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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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二、公司章程

第⼀章     總        則 

第 ⼀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2.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3.I103060 管理顧問業 

4.IZ12010 人力派遣業 

5.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6.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7.JE01010 租賃業 

8.F401010 國際貿易業 

9.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10.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 

11.F107030 清潔用品批發業 

12.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13.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14.F207030 清潔用品零售業 

15.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16.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17.F108021 ⻄藥批發業 

18.F208021 ⻄藥零售業 

19.F108011 中藥批發業 

20.F208011 中藥零售業 

21.IC01010 藥品檢驗業 

22.JZ99050 仲介服務業 

23.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24.J802010 運動訓練業 

25.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26.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 

第二條之⼀：本公司因業務需要，為第三人背書保證時，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證

程序處理。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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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肆億元整，分為肆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 

拾元整，股份得分次發⾏。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

股票發⾏簽證人之銀⾏簽證後發⾏之。本公司公開發⾏股票後，得免印製

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三⼗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五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本公司公開發⾏股票後，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日內，

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

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八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集⼀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九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

代理人出席。本公司公開發⾏股票後，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規

定外，悉依證券主管機關頒定之「公開發⾏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規定辦理。 

第九條之⼀：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使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使表決權時，其⾏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其意思表示依公司法第⼀七七條之二規定

辦理。 

第 ⼗ 條：本公司股東除依公司法規定無表決權者外，每股有⼀表決權。 

第⼗⼀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之。 

第⼗⼀條之⼀：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開會後二⼗

日內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公開發⾏股票後，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二條：本公司設董事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為能力之人中選任，連選

得連任。選任後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本公司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公開發⾏股票後，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 
定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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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於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人數不
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其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
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並由其中⼀人
擔任召集人，且⾄少⼀人具備會計或財務專⻑。審計委員會之職責、組織規
程、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條之⼀：本公司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 
⼀、配偶。 
⼆、⼆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條之⼆：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均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
選任之，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董事⻑⼀人；並得推選副董事⻑⼀人，董事⻑對內為董事會及股東會主
席，對外代表本公司。董事⻑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
第⼆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四條：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並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代替書面通知。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百零五  

條規定辦理。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 

第⼗五條：全體董事之報酬，不論營業盈虧得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之水準訂定給付標  
準給付之。 
全體董事得依實際情形支領車馬費。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六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七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  

(⼀)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
項表冊依法 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董事會決議後，提交股東常會，請求
承認。 

第⼗八條：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
之⼀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如以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時，應由董事會以董
事三分之⼆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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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 

第⼗九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如尚有餘額應
依法提列百分之⼗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總額時，
不在此限；另依相關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
盈餘為股東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派之。 
前項盈餘分派案若以現金股利為之，則授權董事會，並於股東會報告。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241條規定，以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配發現金。前項
若以現金方式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
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東利益、及公司⻑期財務規劃等，適
當分派股利，其中現金股利支付比率以不低於當年度之盈餘分派股利總額之
百分之⼗為原則。 

第七章     附        則 
第⼆⼗條：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以上，其授權董事會執行。 
第廿⼀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廿⼆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國九⼗八年八⽉⼆⼗⼀日，第⼀次修訂於中華⺠國九⼗

九年七⽉五日，第⼆次修訂於中華⺠國⼀百年⼗⼆⽉⼗九日，第三次修訂於
中華⺠國⼀○⼀年⼀⽉三⼗⼀日，第四次修訂於中華⺠國⼀○⼀年⼆⽉⼗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國⼀○⼀年⼗⼀⽉⼆⼗⼀日，第六次修訂於中華⺠國⼀
○⼀年⼗⼆⽉⼆⼗五日，第七次修訂於中華⺠國⼀○⼆年三⽉⼗八日，第八
次修訂於中華⺠國⼀○⼆年四⽉⼗五日，第九次修訂於中華⺠國⼀○三年五
⽉⼆⼗日，第⼗次修訂於中華⺠國⼀○四年六⽉⼗七日，第⼗⼀次修訂於中
華⺠國⼀○五年六⽉⼗三日，第⼗⼆次修訂於中華⺠國⼀○八年六⽉⼆⼗六
日，第⼗三次修訂於中華⺠國⼀⼀○年七⽉⼗九日，第⼗四次修訂於中華⺠
國⼀⼀○年⼗⼆⽉⼆⼗日，第⼗五次修訂於中華⺠國⼀⼀⼀年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國⼀⼀⼆年六⽉⼆日。 

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劉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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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截至 113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4 月 7 日)止，本公司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如下： 

職 稱 姓 名 
股東名冊 

登記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劉靜怡

13,333,334 40% 

副董事⻑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楊宏培

董事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管新寶

董事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家弘

董事 明基三豐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劉福安

董事  寬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建鼎 5,721,000  17.16% 

獨立董事 錢慶文 0   0.00% 

獨立董事 張恩浩 0   0.00% 

獨立董事 李易諭 0   0.0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19,054,334 57.16% 

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 3,600,000 

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333,333,340 元，已發行股數 33,333,334 股，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3,600,000 股。

【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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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碼：6518

一一三年 股 東 常 會

議 事 手 冊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股東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5 日

股東會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68 號 12 樓

 　　　




